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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；2.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装修费 52125.8 元、设备 50590+5800

元；3.判令被告总铺师公司、被告罗东霞退还进场费 50000 元、

押金 20000 元、赔偿违约损失 79599.39 元；4.另诉请利息以 1-3

项请求本金 392322.36 元为基数，（按 LPR 自起诉之日计至实际

清偿之日）；5.支付原告律师费 6000-41391.68 元；6.判令三被

告承担连带责任。 

被告丰宾公司答辩意见：第一、我方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。

本案是三原告与其他两被告之间的民事纠纷，与我方无任何关

系。2022 年 5月，我方与总铺师公司签订《食堂租赁合同》，后

又签订《食堂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》，合同及补充协议已明确约

定双方之间关于租赁食堂的权利义务关系。双方初期合作愉快，

但后期总铺师公司的服务达不到员工合理的要求，导致员工不断

投诉。我方在与总铺师公司的交涉过程中得知，总铺师公司在未

经我方同意的情况下，擅自将本用于帮助其存放物品的案涉房屋

出租给第三方即轩逸便利店用以经营小卖部，总铺师公司每月非

法收取租金 10000 元。该行为损害我方的合法权益，也带来消防、

卫生等管理方面的严重隐患。保留负责人即罗东霞与熊炳钦签订

《租赁合同》，罗东霞及总铺师公司既不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，

也不是该房屋的出租权人，充其量仅仅是有在我方同意下仅享有

能用于存放物品的使用权。该租赁合同的出租人主体不合法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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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，该租赁合同应属无效。我方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，更没有做

出任何侵权行为或给三原告造成任何损害。第二、虽然轩逸便利

店得到了工商登记审批，但系属于行政管理方面的事宜，与我方

无关。根据合同相对性的，我方与三原告没有任何法律关系。总

铺师公司及罗东霞已在食堂租赁合同方面构成严重违约，并造成

员工生活及工作的损失和混乱，又私下将属于我方的房屋出租给

轩逸便利店，获取不当利益。我方在发现自身的合法权益被严重

侵害后，要求总铺师公司及罗东霞退还被侵占房屋，并通过总铺

师公司及罗东霞要求轩逸便利店搬出侵占房屋是合法、合情、合

理的主张。在长期、反复多次通知搬离无果后，我方对案涉房屋

停水停电是防止隐患发生、防止损失扩大的自我维权的合法行

为。第三、三原告作为连锁便利店的经营者，应有基本的法律法

规意识及风险防范意识，在明知案涉房屋不属于“出租人”的情

况下，同时未经我方同意或认可的情况下，就与“出租人”签订

租赁合同，其所遭受的风险或损失应有签订合同的双方进行承

担，与我方没有关系。 

 

被告总铺师公司及罗东霞未到庭，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

状。 

本案相关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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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理查明，2022 年，丰宾公司与总铺师公司签订《食堂

租赁合同》，约定将丰宾公司食堂餐厅场地免费租赁给总铺师公

司使用，由总铺师公司为丰宾公司提供膳食及服务。该合同租赁

期限为 2022 年 5 月 4日至 2027 年 5月 4日。2023 年 3月 24 日，

丰宾公司与总铺师公司签订《食堂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》，变更

主要条款为：“甲方将位于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尾社区丰宾

工业园厂房 A102（松白路 4132 号）的公司食堂租赁给乙方作为

餐饮服务经营场所使用，租赁面积为 1974.44/m”。罗东霞作为

总铺师公司的实际负责人，在以上两份合同签字确认。 

2022 年 7 月 26 日，罗东霞与熊炳钦签订《租赁合同》，约

定将宿舍楼旁平房（即案涉）的场地租赁给熊炳钦用以经营小卖

部，租赁期限为三年，从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 20 日

止，每月租金为 10000 元。2022 年 6 月 11 日至 2022 年 6 月 12

日，熊炳钦向罗东霞进场意向金 35000 元及入场费 5000 元后，

原告开始对案涉房屋进行装修，以作为便利店进行经营。2023

年 5 月 30 日，丰宾公司向总铺师公司发送“通知函”，主要内容

为：“根据双方签订的《食堂租赁合同》及《食堂租赁合同之补

充协议》的相关精神，贵公司仅限提供餐饮服务，不包括提供百

货售卖相关服务，目前贵公司在园区内所设的小卖部有违合约条

款，也可能会给我司带来或有经营风险，鉴于此我司要求贵司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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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到本通知后，尽快停止小卖部百货售卖，归还场地”。总铺师

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 日函复丰宾公司：“关于小店的问题，我司

诚恳希望可以允许保留下来。当初投资也花了 20 万，目前也是

保本状况，少许赢利。目前水电费也是自行负责。经营期间，证

件齐全，守法经营。恳请贵公司允许继续经营，以弥补前期装修

费用。待合同期满，自行清除。万分感谢”。丰宾公司于 2023 年

6 月 15 日函复总铺师公司“贵司 2023.6.1 复函，我司不予接

受……鉴于此我司要求贵司从接到本通知后，一月内即 7 月 15

日止停止小卖部售卖，撤离园区，归还场地。” 

由于总铺师公司未停止售卖并撤离园区，丰宾公司于 2023

年 7 月 16 日对轩逸便利店停水停电。之后，轩逸便利店未继续

经营。 

另查，轩逸便利店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成立，经营者为郭小

林，经营场所为“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尾社区丰宾厂宿舍

FG 栋旁铁皮 101”。 

以上事实，有三原告提交的《租赁合同》、微信支付转账电

子凭证、转账电子凭证罗东霞实名、货架设备安装送货单、营业

执照、营业执照及被告丰宾公司提交的《食堂租赁合同及补充协

议》《通知函及回复函》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佐证，本院予以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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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决结果 

原告主张三被告构成共同侵权，实施了断水断电的侵权行

为，侵犯其合法经营权，造成其装修损失、财产损失等损害结果，

三被告应承担侵权责任，赔偿原告的损失。丰宾公司认为其不是

适格被告，其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。由于总铺师公司及罗东霞未

到庭，本院视为其放弃质证举证权利，本案涉及到总铺师公司及

罗东霞部分的事实认定，本院以原告提交的证据及丰宾公司提交

的证据为依据认定案件事实并进行审理。 

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三被告是否已构成侵权。 

首先，关于总铺师公司及罗东霞是否构成侵权。原告主张的

侵权行为是断水断电，该行为的实际实施人为丰宾公司，被告总

铺师公司及罗东霞不是该行为的实施者。原告没有对总铺师公司

及罗东霞与丰宾公司有共同侵权的故意，或者共同实施断水断电

行为进行举证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虽然罗东霞与熊炳

钦签订《租赁合同》后引起后期一系列的纠纷，但是该签订行为

与后期断水断电是两个行为，前者为租赁合同法律关系，并不能

证明成立共同侵权的故意，故本院认为总铺师公司及罗东霞没有

实施侵权行为，不构成侵权。 

其次，关于丰宾公司是否构成侵权。一是丰宾公司对罗东霞

将案涉房屋转租给原告是否知情。原告认为丰宾公司作为围蔽管

理，原告的人员、装修材料、设备等进出丰宾工业园多次需经丰

宾公司登记批准，丰宾公司对此知情但却其未在半年内提出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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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应视为其同意转租，故其后期采取断水断电的行为，构成侵

权。被告认为原告的陈述不能证明其已知总铺师公司及罗东霞将

案涉房屋转租给原告。丰宾公司是一间相对比较大的公司，员工

有将近三千人，材料设备进出较为频繁，由于总铺师公司承租的

物业食堂，其也会有相关材料进出，无法确认是便利店装修或设

备进出。本院认为，第一，总铺师公司承租丰宾公司的食堂，合

同中约定食堂的装修及物品的采购均有总铺师公司负责，因此被

告所述的情况有合理的基础。原告并未提交其以轩逸便利店、或

者作为案涉房屋的承租方的名义向被告进行登记批准的证据，本

院难以认定原告进行装修或者材料进出是以其自身名义还是以

总铺师公司或者罗东霞的名义进出厂区，且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

证明丰宾公司对转租行为知情并同意，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

利后果，故原告主张丰宾公司对转租行为知情并同意，本院不予

采纳。二是丰宾公司采取断水断电的行为是否系侵权行为。原告

主张丰宾公司无权责令轩逸便利店停产停店、断水断电并清厂，

丰宾公司若认为存在违约等违法行为，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

权，无权自行停产停电。被告主张其知道罗东霞将案涉房屋转租

给原告时，已多次向总铺师公司及原告口头通知及书面通知。要

求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立即搬离，总铺师公司及原告拒不搬

离，丰宾公司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才进行断水断电，该行为非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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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行为。本院认为，第一，如前所述，丰宾公司对转租行为并不

知情；第二，丰宾公司要求总铺师公司停止小卖铺经营，并搬离

的通知，原告在庭审中确认罗东霞已口头告知。第三，便利店由

原告自行加锁，丰宾公司除采取断水断电行为外未采取其他行

为。基于以上四点可以得出，丰宾公司作为案涉房屋的所有人，

在其得知案涉房屋被非法转租的情况下，已多次通知总铺师公司

及原告停止经营，并给予一个月的时间作为搬离的时间，已经尽

到合理的注意义务。丰宾公司仅采取断水断电的行为保护自身权

益，并未采取对案涉房屋私自加锁，或者对内部财物进行处置等

超出合理限度的行为，故本院认定该行为非侵权行为。由此，本

院认为丰宾公司不构成侵权。 

最后，三被告均不构成侵权，故本院对原告要求三被告侵权

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。 
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

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驳回原告深圳市光明区轩逸便利店、郭小林、熊炳钦的全部

诉讼请求。 

案件受理费 7184.84 元，由原告深圳市光明区轩逸便利店、

郭小林、熊炳钦承担 7184.84 元。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

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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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。 

 

 

 

 

审    判    员   杨 瑞 虹 

 

 

 

 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

 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 

 

书    记    员   李 贵 龙 

书    记    员   刘 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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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：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 

第六十七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提供证据。 

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，或

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，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。 

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，全面地、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。 

 




